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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《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 

（2021年版）》有关问题的解读 

市财政局政府采购管理处 

2020 年 9 月 

根据《政府采购法》和《上海市政府采购实施办法》相

关规定以及财政部有关要求制定的《上海市政府集中采购目

录及标准（2021 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2021 年版目录”）已经

印发，并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为便于相关单位理解

和执行 2021年版目录，现就有关问题解读如下： 

一、 制定 2021年版目录的主要意义 

制定 2021年版目录主要是要明确三项内容：集中采购目

录、分散采购限额标准、公开招标数额标准。其主要意义，

一是明确政府采购管理范围。集中采购目录内或者分散采购

限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属于政府采购项目，纳入政府采购管

理，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。二是划定实行集中采购的范围。采

购人采购纳入集中采购目录的政府采购项目，依法必须委托

集中采购机构代理采购。三是明确必须公开招标的项目范围。

公开招标数额标准以上的项目，依法应当采用公开招标方式。 

该项工作是常规性、延续性工作，本市定期制定并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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集中采购目录及限额标准。目前正在执行的是《上海市

2019-2020年政府采购集中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》。 

二、 制定 2021年版目录的背景情况 

为推进统一全国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相关工作，财政部

制定了《地方预算单位政府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指引（2020

年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》”）并提出相关要

求，其中包括：各地应依据《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》，结合本

地区实际确定本地区货物、服务类集中采购机构采购项目，

可在《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》基础上适当增加品目，原则上

不超过 10个。 

经认真研究并充分听取相关方面意见，此次印发的 2021

年版目录共包含 40 个品目，其中 30 个是《地方目录及标准

指引》确定的品目，另外 10个（制冷空调设备、医疗设备、

信息技术服务、展览服务、会计服务、审计服务、资产评估、

公共设施管理服务、保险服务、预算绩效管理服务）是本市

自选增加的品目。 

三、 2021年版目录的主要变化 

与目前正在执行的《上海市 2019-2020 年政府采购集中

采购目录和采购限额标准》相比，2021年版目录的主要变化

有： 

（一）以下 9 个品目新增纳入集中采购：液晶显示器、

扫描仪、多功能一体机、LED显示屏、触控一体机、碎纸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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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间断电源（UPS）、互联网接入服务、云计算服务（均为财

政部《地方目录及标准指引》确定的品目）。 

（二）以下 10 个品目不再纳入集中采购：传真机、硒鼓

和粉盒、数据库软件、司法及行政执法部门制服、锅炉、数

码印刷机、体育服务、合同能源管理、公路管理与养护、社

会救济服务。 

（三）提高了集中采购目录中部分品目的限额：医疗设

备等七个品目的限额提高到了 100万元；对 LED显示屏、触

控一体机、物业管理服务、印刷服务四个品目设置了限额 10

万元。 

（四）货物、服务项目分散采购限额标准提高至 100 万

元。 

四、 对 2021年版目录的总体评价 

2021年版目录确定的集中采购品目，总体上更符合了“通

用性”标准（《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规定：技

术、服务等标准统一，采购人普遍使用的项目，列为集中采

购机构采购项目），有利于提高集中采购效益，也为后续按国

家和本市要求建立集中采购机构竞争机制，进一步提高政府

采购集中度等夯实了基础。此外，货物和服务项目分散采购

限额、部分集中采购品目限额提高后，本市政府采购管理将

更加聚焦于金额相对较大的政府采购项目，有利于提高本市

政府采购整体运行效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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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 如何判断一个项目是否属于政府采购项目 

判断一个采购项目是否属于政府采购项目，主要要看两

个因素：（1）项目对应的品目；（2）项目的预算金额。总体

上可按照下表来判断： 

序号 情形 项目属性 适用法律 

1 
目录内品目备注未设定限

额 

2 预算金额≥限额 

是政府采购项目，并

且是集中采购项目 

《政府采购法》

及相关法律法

规 

3 

项目对应

品目在集

中采购目

录内 

目录内品

目备注设

定了限额 预算金额<限额 
不属于《政府采购

法》调整范围的项目 

不适用《政府采

购法》 

4 
预算金额≥分散采购限额标

准（100万元） 

是政府采购项目，并

且是分散采购项目 

《政府采购法》

及相关法律法

规 

5 

项目对应

品目不在

集中采购

目录内 
预算金额<分散采购限额标

准（100万元） 

不属于《政府采购

法》调整范围的项目 

不适用《政府采

购法》 

对集中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必须按规定委托集中采购机构

代理采购。对分散采购项目，采购人可以自行采购，也可以

委托代理机构代理采购。对不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的采购项

目，采购人应当按照相关预算支出管理规定和单位内部控制

采购规程等组织实施采购。 

六、 如何理解有关品目的具体含义 

2021年版目录依据财政部 2013年 10月印发的《政府采

购品目分类目录》编制而成。依据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，

我们已在 2021年版目录中对有关品目作了备注说明。如要更

详细了解有关品目，可通过品目编码查阅《政府采购品目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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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目录》相关内容。 

2021年版目录中的“云计算服务”和“预算绩效管理服

务”，在《政府采购品目分类目录》没有对应品目。对“云计

算服务”，我们根据调查研究情况认为应包括云主机、块存储、

对象存储、负载均衡、Web防火墙等内容。 

七、 对“纳入电子集市”如何理解 

电子集市是本市政府采购信息管理平台（即上海政府采

购网）上的一个功能模块，也是便于采购人高效快捷实施采

购的一种方式。纳入电子集市的品目，由本市集中采购机构

定期组织协议、定点采购，依法确定协议、定点供应商。协

议、定点供应商及其提供的货物、服务可在电子集市上展示。

采购人采购项目属于该品目且预算金额未达到公开招标数额

标准（400万元）的，应通过电子集市选择供应商（如电子集

市上的产品不能满足采购人的需求，采购人可按程序委托集

中采购机构组织采购）；如采购项目预算金额在公开招标数额

标准以上的，采购人应委托集中采购机构依法组织公开招标。 

八、 对集中采购目录表格中的限额如何理解 

为便于实务操作，2021年版目录第一部分“集中采购机

构采购项目”表格中的部分品目设置了限额。现就此分类说

明如下： 

（一）“LED显示屏”“触控一体机”的限额均为“10万

元以上”。实务操作时，如项目预算金额不到 10 万元，则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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属于集中采购项目（同时，由于预算金额也未达到分散采购

限额 100 万元，因此也不属于分散采购项目、不适用《政府

采购法》）；反之，如项目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（含 10 万

元），则属于集中采购项目。 

（二）“印刷服务”“物业管理服务”的备注为“预算金

额 10 万元以上，纳入电子集市”。对此类项目，预算金额不

到 10万元的，不纳入电子集市，不实行集中采购，不适用《政

府采购法》；预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且不到 400 万元的，实

行电子集市采购；预算金额在 400 万元以上的，不纳入电子

集市，实行集中采购，由集中采购机构组织公开招标。 

（三）“医疗设备”“家具用具”“信息技术服务”“展览

服务”“公共设施管理服务”“保险服务”六个品目的限额均

为 100 万元。实务操作时，如项目预算金额不到 100 万元，

则不实行集中采购，不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；预算金额在 100

万元以上的，实行集中采购。 

（四）“制冷空调设备”品目相对比较特殊。实务操作时，

可参照下表： 

项目情况 项目属性 

预算金额<400万元 实行电子集市采购 
多联式空调机组 

预算金额≥400万元 实行集中采购、公开招标 

预算金额<400万元 实行电子集市采购 
恒温恒湿精密空调 

预算金额≥400万元 实行集中采购、公开招标 

预算金额≥100万元 实行集中采购 

制冷

空调

设备 

其他制冷空调设备 
预算金额<100万元 不适用《政府采购法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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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 “公开招标数额标准”部分中的“国务院有关规定”

指什么 

政府采购工程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货物、服务公开招

标数额标准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执行。其中的“国务院有关

规定”，目前主要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6 号《必须

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》。该文件为主动公开件，可通过网络查

阅。 

十、 关于 2021年版目录的施行时间 

2021年版目录将于 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。在新版目录

出台实施前，2021年版目录一直有效。 

 

 


